
二、扩大对外开放

1984 年 1 月 22 日到 2 月 16 日，邓小平先后视察

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厦门和上海，对经济特区给予高度

评价和肯定。

1984 年 2 月，邓小
平视察厦门经济特区

20 世纪 80 年代初，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，为对外开放积

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。但是，在特区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非议，争论的核

心是特区姓“社”还是姓“资”，要不要办、该不该办的问题。
【学“四史”】“特区要坚决办下去，不能动摇” 

1 月 28 日，在和霍英东、马万祺谈话时，他说：“看来路子走对了”。他并
欣然给深圳经济特区题词：“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，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
策是正确的。”给珠海经济特区题词：“珠海经济特区好。”给厦门经济特区
题词：“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。”邓小平的题词拨去了笼罩在经济特区
头上的团团迷雾，为有关特区性质和存废的争论作出了权威性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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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 4 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批转《沿海部分城

市座谈会纪要》，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、秦皇岛、天

津、烟台、青岛、连云港、南通、上海、宁波、温州

、福州、广州、湛江和北海等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。

1984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6 日，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

部分城市座谈会，就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具体政策问题进行研究部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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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决定将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

洲、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。

由此形成了“经济特区一沿海开放城市—沿海经济开放区—内地”这样一个

多层次、有重点、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，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

。

1988 年 3 月1985 年 2 月

国务院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，将 140 个市、县

，包括杭州、南京、沈阳 3 个省会城市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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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加快特区和沿海区域发展

的同时，开发海南岛的问题也被

提上议事议程，并逐步得到推进

。

海南省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中国形成了从南到北由 5 个经济特区、 14 个沿

海开放城市、 3 个沿海开放地区、 2 个开放的半岛构成的更为辽阔的对外开放地

带。

视频  海南建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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